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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济 宁 市 委 组 织 部
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济人社字〔2023〕100 号

中共济宁市委组织部
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做好 2024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组织部、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济宁

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组织部（人力资源部），太白湖新

区党工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直有关部门（单

位），各高等院校党委组织部（人事处）：

为切实做好 2024 年全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，根据《事

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》《山

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现就做好 2024 年全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问题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科学合理设置岗位条件

贯彻落实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（中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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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0〕19 号）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职业院校毕业生参

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82

号）文件精神，各级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，

防止唯名校、唯学历倾向，要按照事业单位岗位需求合理制定

公开招聘岗位条件，不得将毕业院校、国（境）外学习经历、

学习方式（全日制和非全日制）作为限制性条件。

岗位条件中的学历、学位、专业要明确、具体，易于界定。

专业设置须与招聘岗位相匹配，同一岗位可设置一个或多个相

近的适合岗位要求的专业，也可按专业大类设置专业条件，对

专业要求不高的通用型招聘岗位可设置为专业不限。专业名称、

类别等，主要参考教育部制定的职业教育、本科、硕博等学科

专业目录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

录。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和与岗位需要无关的限制性条件。

二、分类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

市属事业单位综合类公开招聘由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，与省直同步，实行笔试命题、考务安排、

考试时间、成绩公布时间“四个统一”。县（市、区）原则上应参

加全省综合类统一笔试，具体时间、要求另行通知。

对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管理的事业单位，由单位根据备

案的公开招聘方案，自主确定招聘批次和时间，按照公开招聘

政策规定自主组织实施。教育、卫生健康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

公开招聘，由各级教育、卫生健康部门根据备案的招聘方案分



3

别组织实施。对于其他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教育类岗位的公开招

聘考务工作可委托市教育局一并代为组织，卫生类岗位的公开

招聘考务工作可委托市卫生健康委一并代为组织，教育、卫生

健康部门应主动帮助协调，提供考试命题和考务服务。

三、加快招聘工作进度

各级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，全力促进

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。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管理事业

单位和教育、卫生健康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工作原则

上应于报名结束后两个月内完成考试、考察和体检工作，各级

事业单位自行组织的公开招聘原则上应集中时间段开展，2024

年度公开招聘原则上应在 2024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。

四、支持用人单位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

用人单位招聘高层次、高技能以及急需紧缺专业人才，可

采用答辩、试讲、面谈交流、专业测试或考察等方式进行。招

聘工作中要加强对应聘人员的服务，精简应聘材料，优化招聘

流程，减少不必要的招聘环节。

五、部分岗位可采取先面试后笔试的考试方法

教育、卫生、体育、艺术、音乐、舞蹈等侧重考察专业技

能的岗位，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对考试方法和考试环节进

行调整，采取先面试（突出专业技能测试）后笔试或直接专业

技能测试的考试方式。对采取先面试后笔试的岗位，须在招聘

简章中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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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加强招聘重点环节的指导和监督

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事关社会公平正义，事关公益事业发展

壮大，政策性强，社会关注度高。各级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以

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，强化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，

认真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》《山

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笔试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，严格招

聘程序，严肃招聘纪律。各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主管机关要切

实加强对公开招聘工作的指导监督，特别是由行业主管部门或

事业单位自行组织的公开招聘，要明确分工、压实责任，加强

事前指导和事中事后监督，督促招聘组织单位严把命题管理、

试卷管理和考场管理等环节，严格执行保密规定和回避规定，

坚决杜绝违规违纪行为。

中共济宁市委组织部 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 年 12 月 1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